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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二期
项目地点：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新滘西路交界处
收储单位：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项目领队：宋中雷
工作人员：黄玉清、秦东辉、邢金彦、李乖祥、吕隆隆、姚亚明等
工作时间：2023年7月25日、8月15日、2024年3月20日-4月1日
考古工作概况和主要收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白云区广药集团彩印厂地块等 21宗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

函》（文物 2023800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的委托，由我院负

责该项目地块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由于地块南部存在约 3200平方米的

树木无法迁移，所以对该地块进行分期勘探，一期勘探已于 2023年 9月-10月

完成，完成勘探面积 17800平方米。此次对地块南部的树木进行迁移后，二期勘

探完成勘探面积 3200平方米。

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工

业大道、新滘西路交界处，西邻工业大道，东南侧为新滘西路，北邻凤岗路，南

距珠江直线距离约 1.1公里。整个地块北高南低，地势有起伏，海拔在 11-19

米之间。地块内为厂房、办公楼等建筑及硬化路面、树木等，现场不具备试探条

件。该地块位于“昌岗-燕子岗”地下文物埋藏区，该文物埋藏区主要以墓葬为

主。该地块内地层堆积总体一致。①层，现代垫土层，黄褐色黏土夹杂红褐色黏

土，土质较疏松，含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该层下为生土，为红褐色黏土，土质

致密，含有风化沙粒。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在地块内共发现 17处清代遗迹，其中墓葬 15座、坑 2

处，M179、M1812两座墓葬已随工清理，未发现随葬器物和人骨。

考古工地价值评估及意见：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在项目地块内共发现 17处清代遗迹。这批遗迹文物价值

为 C级（一般），保存状况为 C级（保存较差），不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发掘或

原址保护。本次勘探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完成后，收储单位可以继续按规定完善土地出让的手

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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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工

业大道、新滘西路交界处，西邻工业大道，东南侧为新滘西路，北邻凤岗路，南

距珠江直线距离约 1.1公里。地块红线面积约为 21008平方米，由广州市土地开

发中心负责收储出让。

项目地块四至坐标分别为：西南角 N23°04′25.28"，E113°16′26.21"；

东南角 N23°04′27.61"，E113°16′29.91"；东北角 N23°04′33.06"，E113°

16′27.01"；西北角 N23°04′31.29"，E113°16′22.71"。

按照《广州市文物局关于白云区广药集团彩印厂地块等 21宗地块考古调查

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800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的委

托，由我院配合该项目地块收储，对该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图 1 该项目地块在广州市位置示意图（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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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该项目地块在海珠区位置示意图（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图 3 项目地块周边位置图（天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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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地块影像图（天地图）

图 5 项目地块红线图（甲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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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调查

（一）工作方法

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发现、确认和研究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包括资料准备、现场踏查和考古试探等三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项目地块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料，

初步了解该项目地块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1）选取广州市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与高程基准的地形图，地形图应准

确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

关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 1：2000，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 1：1000。

（2）掌握项目地块内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项目地块的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工作计

划，明确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文物保护措施和应

急预案等。

2.现场踏查：基本内容包括踏查对象的位置、范围与面积、堆积状况、年代

与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等等。

（1）领队应熟悉项目地块的地形地貌，现场采集遗物标本，观察地块内地

层断面，初步了解地块内地层堆积情况，结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现场踏查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至少由 3人组成，对所

有可能埋藏古代文化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3）测量遗址的地理坐标，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4）遗址范围与面积依据已暴露文化堆积的位置，并参照地表散见遗物的

分布范围确定，必要时适当辅以勘探手段。

3.考古试探：根据地块地形、地貌，在地块范围内选取至少 10个地方布点，

进行初步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以了解该地块内的地层堆积情况，为制定下一

步工作计划和方案做好准备。

试探探孔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

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现场留取图象清晰、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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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1.历史情况调查：

海珠区俗称“河南”，唐代称“江南洲”，建国初期称河南区，1960年更

名为海珠区，取其“海上明珠”之意。海珠地区先秦时为百越地，秦始皇三十三

年（前 214）设南海郡，汉高祖四年（前 203），南海郡尉赵佗建南越国，以番

禺为都城，海珠区一直为番禺辖境。隋开皇十年（590）撤番禺县为南海县，属

广州总管府南海县。唐武德四年（621）（另一说是长安三年，即公元 703年），

复置番禺县，县治设在“江南洲”（今海珠地区）。宋开宝五年（972），番禺

县并入南海县，属广州府南海县。从清代时期至民国期间，海珠地区一直隶属番

禺县管辖。建国后的 1950年 7月，广州市政府将海珠地区 3个城区合并，成立

河南区人民政府。1960年 8月，河南区改称海珠区。此后广州市辖区行政称谓

多次变动，但海珠之名至今未变。

项目地块位于“昌岗-燕子岗”地下文物埋藏区，这一带有细岗、燕子岗、

鸡春岗、石头岗、风凰岗等岗地，曾发掘古墓葬多座。

图 6 项目地块在“昌岗-燕子岗”地下文物埋藏区位置（红点为项目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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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物资源分布

图 7 南石头街文物资源分布（红点为项目所在位置）

离项目地块较近的地上文物有南石头监狱遗址、棣园古祠堂（含斌阳范公祠、

阳山范公祠）、侵华日军华南防疫给水部遗址、番禺县政府指令石碑、何善衡祖

居、劬劳小学等。

南石头监狱遗址 位于南石路 28号。民国初年建于南石头之“惩戒场”，俗

称南石头监狱。这里是后来关押共产党人和其他犯人的监狱。民国 2年（1913）

当局将原镇南炮台改建为“惩戒场”，以收容轻罪犯人和不良少年。监狱占地面

积 31713.33平方米（47亩 5分 7厘），分内外两部分，外面部分建有码头、房

子、所长办公室；里面有会客室、职员室、警察室、犯人房等。犯人房采用“井”

字形布局，中间为运动场，四周两层房；还有作业工厂 6座，犯人在作业工厂内

进行劳动改造。其后国民党政府将此处改为监狱，1927年 4月，国民党右派叛

变革命实行“清党”时，将大批共产党人关押在此（仅 12月份就关押了 918人)。

初改名感化院，后改名反省院。史载，革命先烈肖楚女、何耀全、陈复、熊雄等

均在此被关押并杀害。日本侵华，广州沦陷期间，此处改为收容所，曾一度收容

流浪孤儿。建国初期，此处又办了“新生厂”,是犯罪分子改造自新的地方。1960

年后，划归广州自行车厂，改建为厂房区，今为五羊摩托车集团所属。2022年 7

月 28日被公布为第十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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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南石头监狱遗址旧址航拍照

3.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1953年至 1960年，在南石头纸厂发掘东汉墓 2座，在小港路大元岗、小港

新村细岗、刘王殿等地发掘东汉墓 33座，在金沙凤凰岗发掘东汉墓 2座，在南

石头猛狗岗发掘东汉墓 2座。

1979年，在原市橡胶十五厂发掘西汉墓 4座。

2006年 3月，对海珠区十香园旧址进行考古勘查，面积约 250平方米，清

理出旧址南部己塌毁的建筑基址。

2009年，在昌岗东路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综合楼建设工地发掘唐墓 1

座，清墓多座。

2015年 2月，对海珠区石岗路 12、14、16、18号地块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16年 6月至 9月，对该江燕路 268号地块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古代墓葬

114座。

2020年 12月-2021年 1月，对省轻工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

代文化遗存。

2019-2021年，对海珠区南石头五羊摩托车旧厂地块第一阶段开展考古调查

勘探工作，完成勘探面积约 35000平方米。清理出丰富的清末-民国遗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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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 28处，包括灰砂 9处、沟 5条、墙基 3处，麻石路面 7条，房址 4处。同

时出土了遗物 4件（套），包括铁炮 1门，子弹壳 8枚，瓷碗残片 2片，镣铐 1

副，采集“YY”纹白沙砖若干。

2019-2022年，对海珠区南石头五羊摩托车旧厂地块第二阶段开展考古调查

勘探工作，完成勘探面积约 22800平方米。发现大量灰砂碎块，推测该区域应为

民国时期南石头监狱的壕沟，但该壕沟的两侧已被现代沟打破，沟底填埋有与监

狱围墙成分相似的灰砂碎块。

2020-2022年，我院于海珠区五羊摩托车旧厂地块开展调查勘探发掘工作，

完成调查面积 57800平方米，勘探面积 57800平方米，发掘面积 5000平方米，

发掘南石头监狱遗址一座，揭露南石头监狱基础和清末镇南炮台基础。

2022年 8月，对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一号线南石路站（3号出入口）开展考古

调查勘探工作，完成勘探面积 300平方米。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在地块垫土内

发现少量陶片，推测为平整填垫过程中裹挟而来。此外，未发现其他古代文化遗

存和不可移动文物。

2023年 6月-7月，对海珠区东方红印刷厂地块开展了文物考古勘探工作，

发现清至民国时期墓葬 35座。

2023年 9月-12月，对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

一期进行考古勘探、发掘，共清理汉至民国时期遗迹 176处，出土陶器、玉器、

铜器等各类文物 303件（套）。

图 9 广医二院工地出土唐代端砚

图 10 广医二院工地唐墓 图 11 广医二院工地出土唐代滑石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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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考古调查覆盖整个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

于 2023年 7月 25日、8月 15日完成对该地块区域的考古调查工作，时间为 2

个工作日。考古调查采取“拉网式”调查法，小组由宋中雷、黄玉清、朱奕曜、

王森、左逢建、吕隆隆等人组成，对所有可能埋藏古代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采集地表文化遗物，并尽可能地利用断崖剖面观察文化堆积、掌握更为准确的信

息。

经调查，该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新滘西路交界处，西邻工业大

道，东南侧为新滘西路，北邻凤岗路，南距珠江直线距离约 1.1公里。地块红线

面积约为 21008平方米，整个地块北高南低，地势有起伏，海拔在 11-19米之间。

地块内为厂房、办公楼等建筑及硬化路面，现场不具备试探条件。该地块位于“昌

岗-燕子岗”地下文物埋藏区，该文物埋藏区主要以墓葬为主。调查时地表未发

现不可移动文物和古代文化遗存。

此次考古调查不足以全面反映地块内的文物埋藏情况。结合周边考古成果，

为确认该地块范围内的文物埋藏情况，需对该地块作进一步的考古勘探。

图 12 工作人员现场了解项目情况（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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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踏查工作照（南-北）

图 14 项目地块航拍照（俯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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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项目地块内部地貌（北-南）

图 16 项目地块内部地貌（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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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项目地块内部地貌（北-南）

图 18 项目地块内部地貌（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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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项目地块内部地貌（东-西）

图 20 项目地块内部地貌（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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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地块内部地貌（南-北）

图 22 项目地块内部地貌（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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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勘探

（一）勘探队伍组成

本次考古勘探工作由领队、技师、探工、测绘员、资料员等组成。

1.领队，即项目负责人，由宋中雷担任。其职责包括：

（1）主持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制定工作计划，管理调查勘探队伍，组

织和协调与调查勘探相关的各项工作。

（2）主持编写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

（3）做好安全预案并及时上报安全事故。

（4）做好现场保护预案并及时上报重要发现。

2.技师一名，由李乖祥担任。其职责包括：

（1）负责调查勘探单元内的相关工作。

（2）鉴别土样，研判遗址性质及分布情况。

（3）探孔采样和登记。

（4）检查、复核探孔记录和测绘图。

（5）拍摄调查勘探影像，撰写勘探日记、勘探记录和相关遗迹单元记录。

3.探工 15名：吕隆隆、王鸭子、姚宝军、姚亚明等。其职责包括：

（1）负责勘探、取样和提取文物标本。

（2）初步研判土样性质。

（3）记录探孔地层堆积情况。

（4）运土、刮面。

4.测绘员一名，由邢金彦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领队制定测绘方案。

（2）设置勘探坐标原点和测绘需要的其他控制点，建立坐标系统。

（3）采集现场数据并绘制平面矢量图。

5.资料员一名，由张延婷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领队汇总、整理当日现场记录、探孔记录、影像记录和矢量图等，

并编号建档。

（2）负责登记、保管考古调查勘探过程中发现的文物标本，对文物标本进

行统一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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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助编写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

（二）工作方法

考古勘探工作方法严格按照《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执行。

1.定点、放样、布孔：测绘员应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测绘控制点设置勘探坐

标原点，构建测控系统，以保证测绘数据与城乡规划坐标系统相对接。按照勘探

坐标原点，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标定出勘探区域的边角并在勘探区域西南角设

置记号桩。按照拟定的勘探区域、布孔方法和勘探孔距，使用测绘工具和仪器放

样标定探孔位置，明确标识出每个待探孔位。

2.确定布孔方法和勘探孔距：根据地形地势情况采用等距梅花状布孔法，探

孔应错列分布。探孔孔距与孔距皆控制在 1.5米以内。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查的重

点区域，可适当加密布孔。

3.普探：普探是在勘探区域内进行逐行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探孔应排列

规整，土样依次摆放整齐。探孔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

致密度、包含物、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等。发现遗迹现象时，应现场在勘探区域布

孔图上标注记号。探孔内文物标本采集和样品采集时，均应以探孔为出土单位登

记，采集或采样标签应填写规范。应选择最能够反映堆积特征、有利于研判遗迹

单位性质的探孔作为标准探孔。标准探孔除进行文字记录外，须现场留取图象清

晰、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

4.重点卡探：发现重要遗迹现象、在刮面无法解决平面问题时应进行重点卡

探，进一步掌握遗迹形制，探明堆积范围、厚度。堆积特征清楚、明确的大型夯

土建筑遗迹等，应重点确认夯土遗存，以少量探孔进行穿透式勘探，了解遗迹堆

积和叠压状况。古墓葬应探至墓口，重点确定墓葬开口形状，尽量减少探孔数量。

重要遗迹应布设“十”字形排孔，了解遗迹的纵、横剖面及堆积情况。重点卡探

的所有勘探及堆积信息，均应标注在探孔分布图上。

5.探沟勘探：探沟的布设是根据勘探工作的需要在重点区域进行的，一般情

况下皆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特殊地块依据地形情况因地制宜布设探沟。探沟以

大写字母 TG表示，各探沟地层堆积统一编号。探沟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

面的深度、堆积层厚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等。在

探沟内发现文物标本的应予以采集或采样，采集或采样时应以探沟为出土单位登

记，采集或采样标签应填写规范。探沟勘探在暴露遗迹后一般采取不发掘或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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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的方式进行工作，除进行文字记录外，须现场留取图象清晰、色彩真实的遗

迹单位的影像记录。探沟的测量以西南角为坐标点。

6.遗迹研判：技师应根据遗迹形制、土样、提取物形状等，初步分析遗迹类

型，形制，现场记录研判结果。记录内容应包括分布范围、埋藏情况（距现地表

深度和开口层位）、形制结构、堆积状况（含与相关遗迹关系）、保存状况等，

绘制平、剖面图。土样中包含物或遗迹形制特征明显时，应初步判断遗迹年代。

遗迹单位确认后，应及时在勘探区域探孔布设图上标注遗迹单元的平面形制。

7.遗迹编号：经考古勘探发现、并初步确认的遗迹单位，应以勘探区域为单

位进行统一编号。

8.堆积记录：勘探过程中，技师应做好地层堆积描述和遗迹单位记录。探孔

记录应以勘探区域为单位，采用表格形式。内容应包括遗址、年度、勘探区域、

探孔编号、探孔三维坐标、地层堆积（包括距现地表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

包含物、堆积性质、采集遗物等）。

9.文物标本采集：采集文物标本时，应以探孔为单位，准确记录文物标本被

发现时的三维坐标信息，并说明埋藏环境。

10.测绘成图：测绘员应及时采集现场数据并绘制相关图纸。

（1）在既有测绘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全站仪或 RTK等测绘仪器测量遗迹单

位，并绘制平面矢量图。

（2）测绘控制点坐标应取自遗址三维测绘坐标系统。为保证室内成图质量，

应现场绘制草图，可使用勘探单元探孔布设图作为草图的底图。

（3）每幅测绘图须注明图名、图号、比例、绘图者、审定者、绘图日期、

图例、方向等必要说明。

（4）应根据勘探探孔布设图，绘制遗迹平面分布图、勘探堆积总剖面图。

选择勘探总剖面图的剖面位置时，应充分考虑探孔布列，并在剖面图上标注探孔

位置。

11.资料汇总：资料员应协助领队对勘探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内容包括：

勘探日记、探孔记录、遗迹单位记录等表格，勘探单位平面位置图（范围图）、

遗迹单位平面分布图、勘探单元典型堆积平剖面图、出土遗物图等绘图，现场工

作照、标准孔土样照片、重点卡探照片、探沟重探照片、遗迹遗物照等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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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步骤

本次考古勘探工作大致按照清表、刮面、普探、遗迹研判、测绘成图、资料

汇总、形成报告、检查验收等八个步骤进行。

（1）清表

该地块内部有树木未迁移，且堆积有较多建筑垃圾，尚不具备考古勘探工作

条件，需要建设单位配合进行清障工作，并将地下埋藏的管线管网进行迁移。

（2）刮面

建设单位清障后，地块内已露出生土，通过刮面的工作方法进行考古勘探。

（3）普探

由技师带领探工在地块内逐行勘探。本次勘探工作，探孔间距为 1.5米，自

上而下打孔提取土样，直至生土。由探工仔细记录地层堆积情况，技师鉴别土样、

探孔采样和登记。

（4）遗迹研判

由技师根据遗迹形制、土样、提取物性状等，初步分析遗迹类型、性质，现

场记录研判结果，并对遗迹进行编号。

（5）测绘成图

以建设单位提供的拟建工程图纸，建立与广州市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相

一致的拟建区域测绘坐标系统。利用高精度全站仪或 RTK、GPS等测绘工具对探

孔及遗存进行测绘。并绘制探孔、探沟分布图，遗迹平面分布图等图纸。

（6）资料汇总

整理考古探勘记录的资料，包括文字和影像资料。考古勘探记录完全纳入拟

建区域测绘坐标系统，以勘探单元为单位，对探孔进行记录，并做好地层堆积描

述和遗迹单位的记录。

（7）形成报告

考古勘探结果明确之后，由勘探领队主持编写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若有

重要发现，领队在现场部署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后，应立即上报，由院领导拟定下

一步保护措施。

（8）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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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工作结束后，由我院按照相关规定组织验收。验收时应参照《考古勘探

工作规程（试行）》及我院《考古调查勘探项目验收管理办法》执行。

检查或验收时发现考古勘探工作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或责任事故的，应现场明

确整改意见并立即进行整改。

（四）考古勘探

通过对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的考古调查，

我院初步掌握了该地块的基本情况。根据调查结果，该地块位于海珠区工业大道、

新滘西路交界处，位于“昌岗-燕子岗”地下文物埋藏区。

石溪水厂二期地块内部为树木、现代建筑垃圾，探铲无法直接勘探。首先对

地表进行清障，清理深度约 0.5米，清理后进行了刮面和探孔勘探，地块内共布

设探孔约 2200个，其具体情况如下：

图 23 该项目地块二期考古勘探区域全景（上为北）



20

图 24 局部探孔照（上为北）

图 25 局部探孔照（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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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局部探孔照（东-西）

图 28 普探工作照（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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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刮面工作照（西-东）

图 30 刮面工作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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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划分遗迹工作照（东-西）

图 32 打孔工作照（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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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土样分析工作照（东北-西南）

图 35 清理遗迹工作照（西南-东北）



25

（五）主要发现

2023年 9月-10月，对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

一期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11-12月，对考古勘探发现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工

作，共清理东汉至民国时期遗迹 176处，包括墓葬 166座，灰坑 2处，坑 8处。

其中东汉墓葬 7座，明代墓葬 2座，清代墓葬 155座，民国墓葬 2座，清代灰坑

2处，坑 8处。出土玉器、铜器、银器、陶瓷器等文物 303件（套），采集人骨、

棺木、墓砖、墓碑标本 35件。

本次二期项目考古勘探工作在勘探区域内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17处，遗迹现

象依据发现先后顺序并延续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

一期发掘项目编号进行编号，其中清代墓葬 15座，编号为 M167-M181，坑 2处，

编号为 K9、K10。已对 M179、M181进行了随工清理。遗迹详细情况如下：

图 36 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二期遗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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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墓葬，15座

M167：位于勘探区南部，西邻 K9，西北邻 M169，东邻 M168，开口①层下，

向下打破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2.4米，宽 0.7-0.9米，深 0.5米，方

向 156°。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

代墓葬。

图 37 M167开口照（西北-东南） 图 38 M167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68：位于勘探区南部，西北邻 M167，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南部

被现代深坑打破，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残长 1.6米，宽 1-1.4米，深 1.8米，

方向 301°。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

清代墓葬。

图 39 M168开口照（西北-东南） 图 40 M168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69：位于勘探区南部，西邻 M170，南邻 M167，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

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1.3米，宽 0.6米，深 0.45米，方向 219°。填

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墓葬。

图 41 M169开口照（东北-西南） 图 42 M169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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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70：位于勘探区南部，西邻 M171，西北邻 M172，东邻 M169，开口①层下，

向下打破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1.5米，宽 0.6米，深 0.3米，方向

304°。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

墓葬。

图 43 M170开口照（东南-西北） 图 44 M170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71：位于勘探区南部，西北邻 M172，东邻 M170，东南邻 K10，开口①层

下，向下打破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3米，宽 0.8米，深 0.4米，方向

143°。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

墓葬。

图 45 M171开口照（东南-西北） 图 46 M171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72：位于勘探区南部，西邻 M173，西南邻 M171、M170，开口①层下，向

下打破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2.7米，宽 0.8-1.0米，深 0.2米，方向

142°。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

墓葬。

图 47 M172开口照（西北-东南） 图 48 M172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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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73：位于勘探区南部，东邻 M172，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为长方

形竖穴土坑墓，长 1.6米，宽 0.8米，深 1.6米，方向 220°。填土为红褐色五

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墓葬。

图 49 M173开口照（西南-东北） 图 50 M173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74：位于勘探区南部，东北邻 M170、M171，东邻 K10，开口①层下，向下

打破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2.1米，宽 0.5-0.6米，深 0.35米，方向

134°。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

墓葬。

图 51 M174开口照（西北-东南） 图 52 M174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75：位于勘探区南部，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长 1.8米，宽 0.9-1.2米，深 0.05米，方向 320°。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

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墓葬。

图 53 M175开口照（西北-东南） 图 54 M175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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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76：位于勘探区西部，西邻 M177，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为长方

形竖穴土坑墓，长 1.6米，宽 0.5-0.6米，深 0.05米，方向 39°。填土为红褐

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墓葬。

图 55 M176开口照（西北-东南） 图 56 M176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77：位于勘探区西部，东邻 M176，西邻 M178。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

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2.3米，宽 0.6-0.7米，深 0.1米，方向 208°。

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墓葬。

图 57 M177开口照（东北-西南） 图 58 M177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78：位于勘探区西部，北邻 M179，东邻 M177,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2.2.米，宽 0.6-0.7米，深 0.2米，方向 49°。填土

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清代墓葬。

图 59 M178开口照（东北-西南） 图 60 M178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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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79：位于勘探区西部，西北邻 M180，南邻 M178，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

生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2.3米，宽 0.6-0.9米，深 0.6米，方向 174°。

未见人骨及棺痕，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未发现

出土遗物。根据形制结构以及开口层位判断为清代墓葬。

图 61 M179开口照（南-北） 图 62 M179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图 63 M179完工照（南-北）

M180：位于勘探区西部，北邻 M181，东邻 M179，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

土，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2.3米，宽 0.6-0.7米，深 0.12米，深 0.12米，

方向 170°。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初步推断为

清代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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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M180开口照（南-北） 图 65 M180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M181：位于勘探区西部，南邻 M179、M180，开口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 2.1米，宽 0.4-0.6米，深 0.5米，方向 2°。未见人

骨及棺痕，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未发现出土遗

物。根据形制结构以及开口层位判断为清代墓葬。

图 66 M181开口照（西南-东北） 图 67 M181墓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图 68 M181完工照（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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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代坑，2处

K9：位于勘探区南部，北邻 M169，东邻 M167，西邻 K10，开口①层下，向

下打破生土，椭圆形，最大径 0.7米，最小径 0.5米，深 0.2米，方向 314°。

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化沙粒。根据周边遗迹初步判断为

清代遗迹，具体性质不详。

图 69 K9开口照（东北-西南） 图 70 K9坑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K10：位于勘探区南部，北邻 M170、M171，西邻 M174，东北邻 M167、K9，

开口①层下，南部被现代深坑打破，向下打破生土，近长方形，残长 3.1米，宽

2.7米，深 0.25米，方向 325°。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含有少量风

化沙粒。根据周边遗迹初步判断为清代遗迹，具体性质不详。

图 71 K10开口照（西北-东南） 图 72 K10坑内外土样（上内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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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古调查勘探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勘探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白云区广药集团彩印厂地块等 21宗地块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

函》（文物 2023800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的委托，由我院负

责该项目地块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由于地块南部存在约 3200平方米的

树木无法迁移，所以对该地块进行分期勘探，一期勘探已于 2023年 9月-10月

完成，完成勘探面积 17800平方米。对地块南部的树木进行迁移后，此次二期勘

探完成勘探面积 3200平方米。

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工

业大道、新滘西路交界处，西邻工业大道，东南侧为新滘西路，北邻凤岗路，南

距珠江直线距离约 1.1公里。整个地块北高南低，地势有起伏，海拔在 11-19

米之间。地块内为厂房、办公楼等建筑及硬化路面、树木等，现场不具备试探条

件。该地块位于“昌岗-燕子岗”地下文物埋藏区，该文物埋藏区主要以墓葬为

主。该地块内地层堆积总体一致。①层，现代垫土层，黄褐色黏土夹杂红褐色黏

土，土质较疏松，含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该层下为生土，为红褐色黏土，土质

致密，含有风化沙粒。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在地块内共发现 17处清代遗迹，其中墓葬 15座、坑 2

处，M179、M1812两座墓葬已随工清理，未发现随葬器物和人骨。

（二）文物保护意见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在项目地块内共发现 17处清代遗迹。这批遗迹文物价值

为 C级（一般），保存状况为 C级（保存较差），不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发掘或

原址保护。本次勘探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完成后，收储单位可以继续按规定完善土地出让的手

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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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海珠区新滘西路以北 AH050727地块（石溪水厂地块）二期考古勘探遗迹登记表

序

号

遗

迹

编

号

遗迹西南角 GPS坐标
开口

层位

开口

深度

底部

深度

开口

平面

形状

长（米） 宽（米） 面积 方向
堆积或填土

及包含物

年代

初判
备注

N E

1 M167 23°04′27.09″ 113°16′28.93″ ① 0 0.5 长方形 2.4 0.7-0.9 1.92 156°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较少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2 M168 23°04′27.14″ 113°16′28.95″ ① 0 1.8 长方形 1.6 1.0-1.4 1.92 301°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较多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3 M169 23°04′27.12″ 113°16′28.84″ ① 0 0.45 长方形 1.3 0.6 0.78 219°
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较多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4 M170 23°04′27.08″ 113°16′28.82″ ① 0 0.3 长方形 1.5 0.6 0.9 304°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5 M171 23°04′27.10″ 113°16′28.75″ ① 0 0.4 长方形 3 0.8 2.4 143°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夹杂少量灰褐色土
清代 土坑墓

6 M172 23°04′27.16″ 113°16′28.70″ ① 0 0.2 长方形 2.7 0.8-1.0 2.43 328°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7 M173 23°04′27.03″ 113°16′28.67″ ① 0 1.6 长方形 1.6 0.8 1.28 221°
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8 M174 23°04′27.01″ 113°16′28.78″ ① 0 0.35 长方形 2.1 0.5-0.6 1.16 137°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9 M175 23°04′26.87″ 113°16′28.41″ ① 0 0.05 长方形 1.8 0.9-1.2 1.89 140°
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10 M176 23°04′27.12″ 113°16′26.44″ ① 0 0.05 长方形 1.6 0.5-0.6 0.88 219°
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11 M177 23°04′27.08″ 113°16′26.41″ ① 0 0.1 长方形 2.3 0.6-0.7 1.50 200°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12 M178 23°04′26.94″ 113°16′26.35″ ① 0 0.2 长方形 2.2 0.6-0.7 1.43 229°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13 M179 23°04′26.94″ 113°16′26.23″ ① 0 0.6 长方形 2.3 0.6-0.9 1.73 346°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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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180 23°04′26.89″ 113°16′26.17″ ① 0 0.12 长方形 2.3 0.6-0.7 1.50 350°
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15 M181 23°04′27.02″ 113°16′26.05″ ① 0 0.5 长方形 2.1 0.4-0.6 1.05 182°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土坑墓

16 K9 23°04′27.10″ 113°16′28.89″ ① 0 0.2 椭圆形 0.7 0.6-0.7 0.46 314°
填土为红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坑

17 K10 23°04′26.98″ 113°16′28.91″ ① 0 0.25 长方形 3.1 2.2-2.7 7.60 325°
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

疏松，包含少量风化沙粒
清代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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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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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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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 11月 4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三章·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2012年 10月 3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2013年 1月 2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根据 2015年 5月 2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2015年 12月 3日广东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广州市建筑条例〉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9年 11月 20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2020年 7月 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进

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所需经费按财政分级的原则，分别在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或者

由区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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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

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

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

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辖区内进行的

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

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

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

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

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

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

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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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

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

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

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

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手

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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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关于本报告使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的说明

本报告使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考古调查、

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我省基建考古工作实际而制定。

1.本报告采用的田野考古专业术语：

考古调查指地面踏查和自然断面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勘探由普探和重探组

成。考古普探指采用每平方米布孔5个的梅花点布孔法而进行的勘探工作，所用

工具为探铲（洛阳铲）。考古重探指为了解墓葬及其它遗迹现象并在地面做出形

状标记而进行的钻探工作。重探采用探孔法或布探沟的方式。考古试掘（发掘）

主要采取布探方的方式，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自上而下，从晚到早

逐层发掘。探沟指平面呈长方形的发掘单位，探方指平面呈方形的发掘单位，探

沟和探方一般皆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工作单位、遗迹、墓葬编号为“4位年/

地名代码/单位代码/顺序号”。单位代码中“T”表示探方或探沟，“M”表示墓

葬，“H”表示灰坑，“Y”表示窑，“F”表示房屋，“L”表示路等。地形条件

不同或范围较大区域的考古勘探、试掘、发掘分工作区进行。工作区常以象限法

或据地形地貌特征进行划分，编号为罗马数字Ⅰ、Ⅱ、Ⅲ、Ⅳ等。

2．本报告采用的文物标识名称：

遗物点：地面虽有零星文化遗物分布，但遗物分布面积狭小，且无明显相关

文化层堆积或其它相关遗存的地点。

遗址或墓葬（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文化遗物丰富；文化遗物分布面积宽广；

有明显文化层堆积或遗迹、墓葬露头。

疑点：没有发现文化遗存但有其它文物线索、值得关注的地点，如有相关文

献记载，有与人类活动可能有关的自然遗物分布等。

3．各类遗存的处理标准（施工建议）：

（1）遗物点：合同中已涉及的小型遗址和小型墓葬，属于本项考古工作的

组成部分，不另做发掘计划，但在施工中需特别注意。

（2）其它遗存（遗址、墓地、古建筑）实行分级处理。

遗存文物价值分3级：

A 级：特别重要。指可以填补科研缺环、空白，或者和重大历史事件、重要

历史人物有关及其它具有特别科研价值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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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级：重要。指具有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明代的遗址或墓地、具有

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1911年的古建筑。

C 级：一般。指具有一定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在明代及其以后的遗址或墓地、

时代虽晚于1911年但具有一定科研价值和代表性的建筑。

遗存保存状况分3级：

A 级：保存良好。

B 级：保存一般。

C 级：保存较差。

遗存级别由其文物价值和保存状况组成，分9级：

AA 级：建议改线（改点），对遗存做原址原状保护。无法改线（改点）者，

必须全面发掘或古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B 级：全面发掘或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

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C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A 级：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根

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BB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C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A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B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C 级：不发掘。

遗存级别的评定由本院学术评议组负责，必要时征求其他专家的意见。


